
高雄 市 ○○ 區 役男因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調查審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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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文件，如申請書所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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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
部

分

區公所

初審意見

核與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第　　　條第　款規定相符，擬准予核定服替代役。
核與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第　　　條第　款規定不符，擬不准核定服替代役。

擬辦 審核 批示

高雄市

兵役處

複審意見

核與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第　　　條第　款規定相符，擬准予核定服替代役。

核與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第　　　條第　款規定不符，擬不准核定服替代役。

擬辦 審核 批示

內政部核定 擬 辦 審 核 批示

說明：一、本表請以A3紙張印製，由區公所轉發申請役男填寫2份，轉陳報內政部核定。
　　　二、表之左方，區公所之「初審意見」欄及市政府(高雄市兵役處)之「複審意見」攔，在其上下方格內劃「ｖ」。

三、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相關規定：
       （一）替代役實施條例有關條文：
             第七條第一項：常備役體位申請服一般替代役之役期較服常備兵役長六個月以內。
             第十三條第三項：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經核定者，應實施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；其基礎訓練併同專業訓練，由需用機關辦理。
 
             第五十四條：應服常備兵役役男，假藉宗教信仰因素申請，致服替代役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 （二）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有關條文：
    第 五 條  役男因信仰宗教達二年以上，且其心理狀態已不適服常備兵役者，得申請服替代役。

　　　　　    前項役男信仰之宗教，其所屬宗教團體，須經政府登記立案。

             第 六 條  依前條規定申請服替代役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一、自傳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二、理由書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三、切結書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四、政府登記立案之宗教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。
    第二十一條 役男因家庭、宗教因素服替代役，屬家庭因素者，以於戶籍地服役及返家住宿為原則；屬宗教因素者，以服社會服



               務類替代役為原則。


